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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的适用性探讨

王彤标，陈金宏，王刘文
（贵州省煤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要：　为使现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更加适用于山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分析探讨了

规范中涉及的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因素、危害程度分级、预测评估方法、危险性分区范围、防治措施建议

等相关问题，进而指出应根据现状地质灾害的稳定程度、危害程度判断其危险性，根据险情判断其危害

程度，并提出了危险性分级参数的修改建议值，提出了基于预先危险性分析（ＰＨＡ）的预测评估方法，明

确了危险性分区范围与治理责任的相关性，指出应综合考虑受灾体的重要性及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等因素，分类提出保护、搬迁、治理、监测等防治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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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多和灾害损失最严重

的国家［１］，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引发地质

灾害或遭受其危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我国经

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２］。为有效预防

和治理地质灾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原国土资

源部于１９９９年３月发布了《地质灾害管理办法》，国

务院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颁布了《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之后，原国土资源部于２００４年３月发布《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试行）》、２０１５年９月发布地

质矿产行业标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国家

于２０２１年５月发布国家标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规范》（ＧＢ／Ｔ４０１１２２０２１）（以下简称“现行规范”），

全国多个省份也推出了省级地方标准［３］，技术标准

逐步完善，技术理论也相对成熟。这些技术标准的

发布及实施，体现了国家“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发展理念，体现了国家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

视［４］，规范了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工程建设与规划的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保证了防灾减灾工作的

有序进行。目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成为我国防

灾减灾的重要举措，并成为国家强制执行的工程建

设工作程序之一。

西南山区包括贵州的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生态

环境脆弱、属地质灾害易发区［５８］，加之岩溶发育［９］、

降水量大［１０１１］、矿山开采较强烈［１２１５］，引发的地质

灾害问题更加突出［１６１７］，甚至可能引发地质灾害

链［１８２１］，故非常需要根据相关技术标准开展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工作，以便明确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

主体责任。但在根据现行规范开展评估工作的实际

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应该明确或值得探讨

之处，例如进行危险性分区时泛泛而谈、不考虑受灾

对象［２２］，划定危险性分区范围时针对全部评估区进

行、责任主体不明确［２３］，未经分析而提出的防治措

施建议无法落实［２４］，等等。

为使现行规范更加具有适用性、指导性、可操作

性，特别是为了体现危险性分区在地质灾害防治责

任界定中的重要性、增加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建议的

逻辑性，结合工作中发现的实际问题，根据现有相对

成熟的理论，对该规范的适用性、合理性进行了分析

探讨，并提出了解决建议。

１　问题与探讨

１．１　关于危险性分级因素的探讨

１．１．１　现行规范规定

规范中“术语和定义”部分的第３．７条特别备注

“地质灾害的危险性根据发育程度、危害程度和诱发

因素３个指标确定”，“评估指标分级”部分的第

４．７．１条、第４．７．５条又再次重复提到，且在“表１７

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表”中列出了上述３个指标。

１．１．２　探讨

一是其中“发育程度”的概念值得商榷。如果针

对某一范围内地质灾害的分布数量或发育密度，用

“发育程度”来描述是较准确的；但针对某一具体的

地质灾害，用“发育程度”不易理解。且从规范表４、

表６等的描述来看，“发育程度”的实质就是地质灾

害的稳定状态。

二是诱发因素与危害程度、危险性关联程度不

大。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危险性不会因诱发因素

不同而产生相关的或较显著的差异，故将诱发因素

列入没有意义，且表１７并不能反映出诱发因素与发

育程度、危害程度之间的关系。

三是表１７所列危险性分级只适用于现状评估

而不适用于预测评估。虽然表１７在“４基本规定”

一章内出现，但只有现状评估中有引用，“８工程建

设中、建成后引发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按表

１８～表２５、“９建设工程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

估”按表２６～表３６进行，与表１７无关，故将表１７

列在“基本规定”一章易引起误读。

１．１．３　建议

一是用“稳定程度”代替“发育程度”，且取消第

３．７条、第４．７．１条、第４．７．５条、表１７中的“诱发

因素”指标，只根据现状地质灾害的稳定程度、危害

程度判断其危险性。

二是将表１７调整到“７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

估”一章，说明其只适用于现状评估。

１．２　关于危害程度分级的探讨

１．２．１　现行规范规定

规范中“评估指标分级”部分的第４．７．３条提到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根据灾情和险情分为危害大、危

害中等和危害小三级”，并附了“表１５地质灾害危害

程度分级表”。

１．２．２　探讨

一是用灾情判断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不一定合

适。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并造成人员伤亡或经济损

失，其原有的状态即成为过去式，且某些地质灾害发

生后，可能恢复为稳定状态甚至变成超稳定状态。

在地质灾害导致灾情发生后，可能不会再具有危险

性。所以，根据地质灾害已造成灾情的数据作为判

断其现状或者未来危害程度的依据均有失准确。

二是险情等级的划定。在根据险情判定危害程

度时，受威胁人数１０～１００人时只判断为危险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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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有所冲突［２５］。

１．２．３　建议

只根据险情作为地质灾害危害程度的判断标

准，且调整相关参数。建议的分级表见表１。

１．３　关于预测评估方法的探讨

１．３．１　现行规范规定

规范中规定“８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地质灾

害危险性预测评估”按表１８～表２５进行、“９建设工

程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按表２６～ 表３６

进行，在可能性后对应了强、中等、弱发育３种发育

程度，但３种发育程度均对应一种危害程度。以滑

坡为例，规范原表见表２。

另外，规范中第４．２．１条提到采用层次分析等

方法，预测评估部分没有提到具体预测评估方法。

表１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分级表

危害后果 危害程度 等级 危害程度系数犘

造成人员严重受伤、死亡的可能性大，可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５００万元 严重的、灾难的，危害程度大 大 ４≤犘＜１０

有造成人员受伤、死亡的可能，可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１００～５００万元 轻度的，危害程度中等 中等 ２＜犘＜４

基本不会造成人员伤害，可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１００万元 轻微的，危害程度小 小 犘≤２

表２　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表

工程建设与滑坡的位置关系 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滑坡的可能性 发育程度 危害程度 危险性等级

位于滑坡的影响范围内 可能性大

强发育

中等发育

弱发育

危害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邻近滑坡影响范围 可能性中等

强发育

中等发育

弱发育

危害中等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中等

位于滑坡影响范围外 可能性小

强发育

中等发育

弱发育

危害小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小

１．３．２　探讨

一是层次分析法的适用性。层次分析法适宜用

作分析地质灾害的主要诱发因素并判断各诱发因素

的权重度［２６］，而在分析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危

害程度、危险性时是不适用的。近年在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中应用较多的主成分分析法［２７］等方法也

存在类似问题，更适用于较宏观的区域分区。

二是预测评估方法的合理性。若按表１８～ 表

２５及表２６～ 表３６进行预测评估，存在下列问题：

首先，可能性对应３种发育程度后，每种发育程

度后也应对应３种危害程度，形成１３９的组合。

而现有表中的危害程度与可能性统一，却与地质灾

害发育程度、受威胁对象规模无关，明显欠妥。

其次，将“工程建设与地质灾害的关系”列入表

中，但既不清楚所指“地质灾害”是现状地质灾害还

是预测的地质灾害，也无法判断第一列、第二列所指

的“地质灾害”范畴是否一致，且“工程建设与地质灾

害的关系”与“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地质灾害的

可能性”级别一致，均是欠妥的。因为如果表中所指

是现状地质灾害，工程建设位于其范围内，工程建设

中、建成后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不一定大，因为不

清楚现状地质灾害的稳定程度；如果工程建设位于

现状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外，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

新的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也不一定小。如果表中所指

是预测的地质灾害，那么工程建设“位于预测的地质

灾害范围外”就更不合逻辑了。

１．３．３　建议

鉴于预测评估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核心，

建议对评估方法做出规定且采用简便易行、逻辑合

理的评估方法。目前，安全评价中常用的定性、定量

方法较多，其中的预先危险性分析（ＰＨＡ）
［２８］有应用

于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先例，该方法根据发生地

质灾害（风险或危险有害因素）的可能性、危害程度

（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确定危险性等级，其深度、精

度能够满足评估阶段的需求，而且合乎预测评估的

分析逻辑。故建议的预测评估方法为：

首先，根据下表３确定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及可能性系数犓。

表３　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分级表

分级说明 等级 发生的可能性系数犓

评估区内近期频繁发生类似灾

害，未来很有可能发生
大 ０．１０＜犓＜０．３５

评估区内近期偶见发生类似灾

害，未来有可能发生
中等 ０．０５＜犓≤０．１０

评估区内近期未见发生类似灾

害，未来基本不会发生
小 犓≤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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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根据前表１确定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及

危害程度系数犘。

最后，用危险性指数犚（犚＝犘×犓）及下表４确

定地质灾害的危险性等级。

表４　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表

危险性程度 危险性指数犚 危险性等级

不希望有的（危险级或灾难级） 犚＞０．４ 大

可有控制的接受（基本安全级） ０．４≥犚＞０．２ 中等

可接受的（安全级） 犚≤０．２ 小

１．４　关于综合评估中危险性分区范围的探讨

１．４．１　现行规范规定

规范中综合评估部分第１０．１．２条提到“进行评

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分区（段）”，第１０．２．２条

提到“综合判定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的等级区

（段）”。按字面理解，应对整个评估区均进行分区。

１．４．２　探讨

对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的技术逻

辑分析如下：

用Ａ代表评估区内的现状地质灾害体，Ｂ代表

建设项目，Ｃ代表评估区内的潜在受灾体（静态存

在、不活动），“→”代表影响关系，箭头指向受影响对

象，则有：

Ａ→Ａ：现状地质灾害对自身的影响，不用评

估；

Ａ→Ｂ：现状地质灾害对建设项目的影响、建设

项目遭受现状地质灾害的影响，应评估；

Ａ→Ｃ：现状地质灾害直接影响受灾体，与建设

项目无关，不评估；

Ｂ→Ａ：建设项目加剧现状地质灾害，应评估；

Ｂ→Ｂ：建设项目引发新的地质灾害影响自身，

应评估；

Ｂ→Ｃ：建设项目引发新的地质灾害影响受灾

体、受灾体遭受建设项目所引发的地质灾害的影响，

应评估；

Ｃ→Ａ、Ｃ→Ｂ、Ｃ→Ｃ：因受灾体属静态存在，不存

在所列关系，故不评估；

Ａ＋Ｂ→Ａ：建设项目加剧现状地质灾害后对现

状地质灾害的影响，应评估；

Ａ＋Ｂ→Ｂ：建设项目加剧现状地质灾害后对建

设项目的影响，应评估；

Ａ＋Ｂ→Ｃ：建设项目加剧现状地质灾害后影响

受灾体，应评估；

Ａ＋Ｃ即现状地质灾害与受灾体的联合影响、Ｂ

＋Ｃ即建设项目与受灾体的联合影响，均不用评估。

从上面分析可见，预测评估的核心内容一是预

测建设项目可能引发、加剧哪些地质灾害，二是预测

建设项目可能遭受哪些地质灾害的影响，三是预测

周围受灾体遭受建设项目所引发、加剧的哪些地质

灾害的影响。其中，引发偏重直接影响、加剧偏重间

接影响，均围绕建设项目这一主体进行，这也与规范

附录Ｄ编制提纲中预测评估的内容一致。由此不

难看出，需要预测评估并进行危险性分区的最大范

围应该是建设项目直接、间接影响范围的合集

（图１）。

图１　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示意图

评估区范围是在开展评估工作初期界定的，评

估区内还可能存在与建设项目无关的现状地质灾

害，也可能存在现状地质灾害直接影响受灾体但与

建设项目无关的情况。即便考虑现状评估、预测评

估的结果并形成综合评估的结论，危险性分区也应

紧紧围绕建设项目这一主体进行，不一定针对整个

评估区范围进行分区。否则，可能造成地质灾害防

治责任的不明或转移。

１．４．３　建议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将成为项目业主防治

地质灾害、政府管理部门监督防治工作的重要依据，

故其一定要界定清楚地质灾害的治理责任。所以，

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的范围应为建设项目

引发、加剧的地质灾害及遭受这类地质灾害影响的

范围，与评估范围可以不一致，即危险性分区的范围

不一定针对全部评估区范围。

１．５　关于防治措施建议的探讨

１．５．１　现行规范规定

规范中表Ｃ．１列出了防治措施建议，但各类建

议均偏重于具体治理方法。

１．５．２　探讨

制定防治措施建议时，应对受灾体的重要性、规

模、搬迁的可能性以及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治理

难度等先决条件进行综合考虑。例如：治理费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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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搬迁费用时，直接搬迁受灾体即可；预测地质灾害

发生的可能性中等及以下且规模不大时，也许采取

监测措施即可；预测地质灾害无法治理、受灾体无法

搬迁时，只能采取其他保护措施。不是所有的地质

灾害都需要治理或只能采取治理的方法。

１．５．３　建议

选择保护受灾体的方式时，应首先分析受灾体

的重要性、搬迁的可能性，其次应考虑地质灾害发生

的可能性、治理难度、治理费用、根治的可能性及受

灾体的规模等，再结合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阶段的

工作进度，提出地质灾害防治方向性的建议，例如保

护、搬迁、治理、监测等（图２）。如果确定需要治理，

才谈得上提出规范中列举的建议。

图２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建议图

２　示例

２．１　示例项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简述

某公路建设项目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时，

确定评估区划分原则为划至工程建设可能影响的范

围、对工程建设可能造成影响的范围，即以分水岭或

河流为界，最终划定的评估区范围见图３。

评估区以构造剥蚀溶蚀低中山地貌为主，地形

起伏较大，自然地形标高＋１７００～＋１４００ｍ，相对

高差约３００ｍ，呈北高南低、北陡南缓的逆向坡。

评估区内南部分布一条流向由东向西的河流，

最大洪峰流量２１６ｍ３／ｓ，水位＋１４００ｍ左右，是本

区的最低侵蚀基准面。大气降水补给地下水后均排

泄入该河流。

评估区内分布地层由老至新为三叠系中统关岭

组（Ｔ２犵，上部白云岩，中部灰岩，下部夹瘤状灰岩、

泥灰岩等）、杨柳井组（Ｔ２狔，白云岩夹泥质白云岩）

及第四系残坡积（Ｑｄｌ＋ｅｌ）土层。

评估区内中部分布一处断层Ｆ１。地层产状

３５０°～３５５°∠２２°～２５°。

评估区内北侧山体局部陡峭处发育一处小型崩

塌ＢＴ１，东部土层较厚处发育一处小型浅层土体滑

坡ＨＰ１。

２．２　示例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结果

２．２．１　现状评估

按照现行规范，应评估现状地质灾害的发育程

度、危害程度、诱发因素。实际工作中，按照前文

１．１．３的建议，评估了现状地质灾害的稳定程度均

为欠稳定；按照前文１．２．３的建议，将现状地质灾害

的危害程度定为“大”；按照前文１．１．３的建议，评估

现状地质灾害的危险性时未考虑诱发因素。

２．２．２　预测评估

按照现行规范，应确定工程建设与现状地质灾

害的位置关系，分析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加剧

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首先，对现状地质灾害进行了预测评估。ＢＴ１

现状掉落块体最远滚动平面距离２１５ｍ，预测计算

ＢＴ１的可能影响平距２５８ｍ，可能危害下方民房但

不会影响拟建公路；ＨＰ１距离公路较远，预测其对

下方民房有影响但不会影响公路。另按照前文

１．３．３的建议，评估了现状地质灾害的危险性等级

为“大”。

其次，对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加剧地质灾

害的可能性进行了预测评估。预测公路建设过程中

可能引发挖、填方边坡滑塌，特别是１１′剖面的西

侧、２２′剖面的北侧（图３）土层较厚，可能因挖方引

发浅层土体滑坡。但工程建设不会对现状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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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影响。同样按照前文１．３．３的建议，评估了工

程建设引发地质灾害的危险性等级。

２．２．３　综合评估

综合评估的结果是，公路建设可能引发地质灾

害，不会加剧现状地质灾害；遭受自身可能引发的地

质灾害及岩溶塌陷的影响，不会遭受现状地质灾害

的影响；公路附近民房有遭受公路建设所引发的地

质灾害危害的可能，评估区内还有部分民房有遭受

现状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

根据综合评估结果，按照前文１．４．３的建议，对

公路建设引发地质灾害及遭受这类地质灾害影响的

范围进行了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并未针对全部评

估区范围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以便明确公路

建设可能影响的对象及范围，同时也厘清现状地质

灾害的治理责任。

图３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示例图

２．２．４　防治措施建议

按照前文１．５．３的建议及图２的思路，对公路

建设可能危害对象的重要性、规模及搬迁的可能性

以及公路建设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治理难度、治

理成本进行了分析之后，分别提出了监测、治理等防

治措施建议。

３　结论

（１）分析现状地质灾害的危险性时，应根据其

稳定程度、危害程度进行判断，与诱发因素无关。而

分析现状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时，应根据其发生后

可能造成的险情进行判断。

（２）采用预先危险性分析，根据发生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危害程度确定危险性等级，满足预测评估

的需要且方法简便易行。

（３）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的范围应针对建设项

目主体，对其可能引发、加剧的地质灾害及遭受这类

地质灾害影响的范围进行分区，不一定针对全部评

估区范围，以便明确地质灾害的防治责任。

（４）提出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建议时，应综合考

虑受灾体的重要性、规模、搬迁的可能性、地质灾害

发生的可能性及治理难度、治理费用、根治的可能性

等，可以考虑保护、搬迁、治理、监测等系列防治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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